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7月11日

府行救字第1030137755號
訴願人：高00    址：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信義巷0號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南投縣仁愛鄉公所103年1月27日
仁鄉土管字第103000151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仁愛鄉東眼山段00、00地號土地屬原住民保留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依山地保留地地籍清冊、暫行管理地籍清冊、山地保留地土地調查清冊、山地保留地土地調查歸戶清冊均登載原使用人為張00。東眼山段00地號經本府83年4月15日民山地字第50081號函核准張00（張00之女）設定地上權，並於92年間取得所有權，同段00地號土地經仁愛鄉公所92年1月8日仁鄉地字第0910019953號函核准原使用人張00贈與張00之耕作權設定，嗣後於101年取得所有權。訴願人對於系爭土地耕作權設定及所有權登記主張受配資格疑義，於102年2月7日陳情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該局以102年3月7日投府原產字第1020001467號函、102年3月11日投府原產字第1020
001599號函請仁愛鄉公所查明系爭土地使用情形，仁愛鄉公所以102年4月1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6436號函通知訴願人及所有權人張秀菊辦理實地勘查，以102年7月18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13240號函復事涉私權爭執，請逕向公所民政課申辦調解事宜。嗣後訴願人復以103年1月15日仁愛霧社郵局存證號碼第000001號存證信函向公所陳情，公所以103年1月27日仁鄉土管字第1030001510號函復略為：「經查上開土地原始登記人為張00，84年間及92年間張00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9條規定辦理設定登記，後於92年及101年取得土地所有權，本所存管之原始清冊均為張君，並無台端之資料，如台端仍有疑義，因涉及私權爭執，請台端逕向民政課申請調解事宜或循司法途徑解決。」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仁愛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本件訴願意旨：原處分機關以私權爭執而不受理並退回訴願人針對東眼山段00、00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合法性之存疑案，為回復訴願人之土地權益，擬請原處分機關依規審議訴願人之申請案，以符公示信賴原則，並彰顯公平正義。系爭土地係訴願人父親及家族於民國53年起即自行耕作使用至今，或造林或種植短期作物，現所有權人張00其耕作權、地上權設定及所有權之取得，於法均屬不合，本人陳情之標的即希望公所查明後再為適法之處分。
四、按人民所為之陳情，僅發生促請主管機關發動職權裁量是否為特定行為之效力，主管機關並無依人民陳情之內容為准駁或作為之法定義務，其對陳情所為之答覆或不依陳情內容作為，自未對人民之權利義務取得、變更或喪失直接發生法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或怠於為行政處分，人民自不得對其答覆或不依陳情內容作為提起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91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276號裁定意旨可參照）查本案訴願人陳情系爭土地本由其家人耕作利用，公所將耕作權、所有權設定予張00有違法，公所應出面處理云云。惟查仁愛鄉公所103年年1月24日仁鄉土管字第103000
1510號函內容，僅係對陳情案所為答覆，僅為事實理由說明，其性質核屬觀念通知，非屬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與判例意旨，與法不符。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7月11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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